
信息披露

2025/11/14

星期五

B05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53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5-045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11月1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167,150,2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49035%（其中，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158人， 代表股份数1,901,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66％），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4人，代表股份数165,248,65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3869%。

（2）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57人，代表股份数1,901,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516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

案，形成决议如下：

1、通过了《关于出租智汇湾创新中心项目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95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反对11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97％；反

对1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47％；弃权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6％。

鉴于本关联交易对手方珠海华发科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珠

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关联股东华发科技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752,3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7％； 反对1,

37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0％；弃权1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81％；反对

1,37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80％；弃权18,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9％。

本议案为以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伟、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关于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截至2025年11月12

日，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代码：010006，简称：南方誉

鼎一年持有期混合A；C类基金份额代码：010007，简称：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C）（以

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

止情形，特此提示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标普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标普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标普ETF；标普500ETF南方，交易代

码：51365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

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

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

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

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标普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

收盘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11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

称：标普ETF；标普500ETF南方，交易代码：51365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

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

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

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8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1月10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A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3188 010973

截止基准日下属

基金份额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基金

份额净值 （单位：

元）

1.0603 1.0597

基准日下属基金

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23,874,461.13 33,379.58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 -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0400 0.038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400元人民币，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每10份基

金份额发放红利0.038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1月18日

除息日 2025年11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1月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11月18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5年

11月19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11月20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5年11月18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分红方式修改只

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请投资

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

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5年11月18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

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5）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1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14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5年11月14日

限制申购投资金额 （单位：

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投资金额（单

位：元）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A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3188 010973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17日，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0万元（本基金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 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如投资者于2025年11月

13日15点之后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将适用上述限制安排，敬请投资者注意。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将于

2025年11月18日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5-058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少群先生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西陇科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或“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少群先生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由146,304,022股减少至140,451,388股，合计持股比例由25.000%减少至24.000%，变动后比例触及1%整数

倍。

3、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控股股东黄

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和黄侦杰先生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7,556,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0%。

公司现收到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

告知函》，获悉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1月13日期间以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5,852,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由146,304,022股减少至140,451,388股，合计持股比例由25.000%减少至24.000%，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

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黄伟波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黄伟鹏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黄侦凯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 黄侦杰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13日

股票简称 西陇科学 股票代码 002584

变动类型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黄伟波/A股 2,477,068 0.423%

黄伟鹏/A股 2,851,263 0.487%

黄侦凯/A股 145,300 0.025%

黄侦杰/A股 379,003 0.065%

合计 5,852,634 1.0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其他 □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及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

伟

波

合计持有股份 34,848,656 5.955% 32,371,588 5.5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97,664 1.093% 3,920,596 0.6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450,992 4.862% 28,450,992 4.862%

黄

伟

鹏

合计持有股份 38,729,941 6.618% 35,878,678 6.1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38,697 0.776% 1,687,434 0.2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191,244 5.842% 34,191,244 5.842%

黄

少

群

合计持有股份 56,500,000 9.655% 56,500,000 9.6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5,000 0.107% 625,000 0.1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875,000 9.548% 55,875,000 9.548%

黄

侦

凯

合计持有股份 4,498,325 0.769% 4,353,025 0.7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98,856 0.137% 653,556 0.1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99,469 0.632% 3,699,469 0.632%

黄

侦

杰

合计持有股份 11,727,100 2.004% 11,348,097 1.9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16,475 0.498% 2,537,472 0.4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8,810,625 1.506% 8,810,625 1.506%

合计持有股份 146,304,022 25.000% 140,451,388 24.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76,692 2.610% 9,424,058 1.6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1,027,330 22.390% 131,027,330 22.390%

注：1、相关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此处有限售条件股份系指高管锁定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2025年9月23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7），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侦凯先生和黄侦杰

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17,55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00%。

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1月13日期间控股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

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5,852,634

股， 占公司总股本1%。 截止本公告日， 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已累计减持公司

1.605%的股份，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实际控

制人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披露的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5-69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

15-15: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45人，代表股份665,006,9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46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3人，代表股份643,710,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89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42人，代表股份21,296,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343人，代表股份21,306,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5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2人，代表股份21,296,1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57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067,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84％； 反对1,

14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弃权795,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67,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985％；

反对1,143,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70％； 弃权

7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345％。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48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834,

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弃权68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86,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673％；

反对834,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59％；弃权685,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168％。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387,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5％； 反对1,

46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弃权15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87,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004％；

反对1,469,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56％； 弃权

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040％。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454,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28％；反对11,

402,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6％；弃权15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793％；反

对11,402,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153％； 弃权

1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054％。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329,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36％；反对12,

336,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1％；弃权340,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9,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997％；反

对12,336,8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013％； 弃权

3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99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33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6％；反对12,

335,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0％；弃权335,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93％；反

对12,335,8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66％； 弃权

3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742％。

4.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256,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31％；反对11,

493,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3％；弃权256,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5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514％；反

对11,493,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438％； 弃权

2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048％。

4.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446,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16％；反对11,

426,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2％；弃权134,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17％；反

对11,426,0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65％； 弃权

1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317％。

4.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48％；反对11,

53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9％；弃权13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3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175％；反

对11,537,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494％； 弃权

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331％。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789,5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9％； 反对1,

088,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7％；弃权12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89,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863％；

反对1,088,4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87％； 弃权

1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050％。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942,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81％； 反对5,

950,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8％；弃权113,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42,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394％；

反对5,950,2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270％； 弃权

1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336％。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982,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0％；反对888,

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82,2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924％；

反对888,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93％；弃权13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383％。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469,4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66％； 反对7,

431,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弃权10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69,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236％；

反对7,431,2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75％； 弃权

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989％。

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高波先生、梁戈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9.01审议通过《选举高波为第六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656,313,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69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12,613,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59.2001％。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9.02审议通过《选举梁戈宇为第六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656,09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6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12,393,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58.1666％。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雄师、吴任桓

3、结论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993� � � � � �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

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沙新路27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股份188,115,38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0508%。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171,832,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073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1人， 代表股份16,282,8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69%。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3人， 代表股份26,175,5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89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代表股份16,282,8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3,5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1%；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9%；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2、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3,4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631%；

反对10,451,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363%；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4,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725%；

反对10,451,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268%；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未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刘蕾、刘旭、吉安市奥鑫企业投资（有限合伙）已回避表

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072,9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63％；

反对7,038,5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6％；

弃权3,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3,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954％；

反对7,038,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99％；

弃权3,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47,7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62,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0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4%；

反对62,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6%；

弃权4,9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2,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6.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6.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0,3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74%；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686%；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6.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6.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1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4%；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1%；

弃权1,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30%；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30%；

弃权1,0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6.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1%；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38%；

反对7,280,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30%；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4,4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5%；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4,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843%；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6.08�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31,5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80%；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3,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9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32%；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3,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

6.09�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788,2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50%；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0%；

弃权4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8,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078%；

反对7,280,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5%；

弃权47,0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7%。

6.1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0,6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

反对62,4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弃权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0,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7%；

反对62,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7%；

弃权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6.11�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52,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3,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反对61,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东莞市奥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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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陈华先生担

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陈华先生简历

陈华先生，男，1983年0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16年至2022年，任

广东中创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助理；2022年至今，任公司总裁办主任、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陈华先生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